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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对北京水汇壹号环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增加投资人民币

10,877.50 万元，资金用于投资北京市顺义区农村污水治理工程（东部片区）PPP

项目。 

 本投资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投资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过去 12 个月至本次交易为止，公司作为交易方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3 次，交易总金

额为 94,056.20 万元，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未发生相关交易

类别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环保集团”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22 年度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市顺义区农村污水治

理工程（东部片区）PPP项目投资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对北京市顺

义区农村污水治理工程（东部片区）PPP 项目（简称“顺义项目”）增加投资人

民币 10,877.50 万元，具体方式为公司对北京水汇壹号环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水汇壹号基金”）增加投资人民币 10,877.50万元。 

2018 年，公司与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青石”）、水汇

环境（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汇环境”）组成的联合

体中标并投资了顺义项目。为了拓展权益资金来源，联合体成员水汇环境作为管

理人发起设立水汇壹号基金，基金引入北京首创新城镇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新城镇基金”）、国家级 PPP 引导基金中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PPP基金”）等合伙人出资，资金用于投资顺义项目。 

公司本次拟对水汇壹号基金追加出资后，公司对水汇壹号基金认缴金额从人

民币 15,000 万元调增至人民币 25,877.50 万元，实缴金额从人民币 100 万元调

增至人民币 10,877.50 万元，实缴资金通过水汇壹号基金投资顺义项目，用作项

目公司北京水汇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实缴完成后，公司通过水

汇壹号基金间接持有北京水汇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50%股权，公司直接持有北

京水汇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19%股权。因业务规划调整，新城镇基金、北京首

创新城镇建设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镇基金管理公司”）将按

照协议约定从水汇壹号基金中退伙。未来根据项目需要，公司计划以直接投资项

目公司股权的方式，替换当前通过水汇壹号基金出资的方式。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4 年 10月 

注册资本：人民币 3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贺江川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21号 2号楼一层 

经营范围：购销包装食品、医疗器材；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购

销金属材料、木材、建筑材料、土产品、五金交电化工、化工轻工材料、百货、

机械电器设备、电子产品、汽车配件、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日用

杂品、针纺织品、制冷空调设备、食用油；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

零售粮食；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设备租赁；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人才培训；有关旅游、企业管理、投资方面的咨询；

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

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首创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42,347,271.01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8,845,904.12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6,414,276.58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40,095.56 万元。 

（二）北京首创新城镇建设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首创新城镇建设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 年 10月；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苏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 号院 1号楼 501-08室；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 

（三）北京首创新城镇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北京首创新城镇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3 年 02月 

出资额：人民币 100,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新城镇基金管理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 号院 1号楼 501-10室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三、关联关系介绍 

首创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水汇壹号基金由公司与水汇环境、新城镇基金管

理公司、新城镇基金、中国 PPP基金共同设立，其中新城镇基金管理公司控股股

东、新城镇基金法人股东为首创集团全资子公司首创新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构成公司关联方。公司本次对水汇壹号基金追加出资构成关联交易。 

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水汇壹号基金成立于 2018年 9月，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水汇壹号基金

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10,181.66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0,137.89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445.25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385.59 万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10,241.29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0,204.75万元；2022年 1-6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90.94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66.85万元。 

五、关联交易及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水汇壹号环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1. 协议签署方：水汇环境、新城镇基金管理公司、新城镇基金、中国 PPP

基金、公司 

2. 主要变更内容：首创环保集团认缴出资由 15,000万元变更为 25,877.50

万元。 

六、本次投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通过水汇壹号基金对顺义项目公司缴付出资，使得

项目建设用款需求得以满足，保障项目顺利运行。 

七、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风险：由于政策的不确定导致项目的投资模式变更，可能致使中国 PPP基金

退出的风险。 

应对措施：持续关注项目进展情况及相关政策调整。如项目投资模式可能发

生变更，则积极与政府方沟通相应解决机制，与基金投资人沟通相应解决方案。 

八、关联交易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须经独立董事出具事前认可意见及书面同意意

见、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2 年 8月 26日，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关于北京市顺义区农村污水治

理工程（东部片区）PPP项目投资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如下事前意

见：同意公司对北京市顺义区农村污水治理工程（东部片区）PPP项目的投资调

整，该项调整将进一步满足项目建设需求，保障项目顺利运行，符合公司经营发

展的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2年度第三次会议审议，且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2022 年 8 月 29 日，公司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2 年

度第三次会议，经审议，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刘永政、邓

文斌、汤亚楠、聂森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市顺义区农村污水治理工

程（东部片区）PPP 项目投资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出具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意见如下：公司对北京市顺义区农

村污水治理工程（东部片区）PPP 项目的投资调整将进一步满足项目建设需求，



保障项目顺利运行。该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北京市

顺义区农村污水治理工程（东部片区）PPP 项目的投资调整。 

九、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首创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共进行关联交易 3 次，累计

金额 94,056.2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4%。分别是：1.公

司收购北京首创大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大气”）100%股权，

其中与首创集团和北京首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交易金额为 87,251.20 万元，目前

公司已取得首创大气的控制权，首创大气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2.

公司将标的公司乐亭首创工业水的资产、业务、人员等全部委托首创大气经营管

理，金额合计 805 万元，该委托协议已签署。3.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6,000

万元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北京首创协同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为 60%，目前该公司已完成注册成立。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未发生相关交易类别的关联交易。 

十、上网公告附件 

1.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2.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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